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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陀区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结果书

评价项目 普陀区新长征福利院大修项目

项目单位 普陀区新长征福利院

项目起止时间 2012.4-2012.12 评价时间 2014.9-2015.4

评价分值 85.99 评价结论 良

项目基本情况

普陀区新长征福利院位于清峪路 130 弄 57 号，占地

面积 2510 ㎡，设有 200 张床位。由于常年使用，福利院

建筑老化严重，屋顶外墙多处渗水。为解决福利院存在

的不安全隐患，区发改委于 2012 年批复同意新长征福利

院大修项目，批复项目预算总金额 1020 万元，预算资金

由长征镇人民政府统筹安排。大修范围具体包括外墙筑

漏保温、屋顶“平改坡”、线路改换、增加智能化设施、

室内改建并装涂饰新、更换电梯、增换消防设备以及户

外绿化修缮。截止 2014 年 6 月 30 日，长征镇实际下拨

资金 1042.96 万元。

项目主要绩效

情况

新长征福利院大修项目最终评分结果为 85.99 分，

属于“良好”级次。其中项目决策类指标权重为 10分，

得 10 分，得分率为 100%；项目管理类指标权重为 25分，

得 20.57 分，得分率为 82.28%；项目绩效类指标权重为

65 分，得 55.42 分，得分率为 85.26%。项目决策达到优

秀水平，项目管理和项目绩效均达到良好水平。

主要绩效情况：

1、项目立项依据合理，为其他养老福利院建设提供

有益经验

新长征福利院大修项目作为2013年普陀区实事工程

项目之一，由长征镇财政资金全额拨款，项目从前期调

研、资金筹措到建设实施、使用管理都达到较好的水平。

在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敬老院床位的供需矛盾日益凸

显的上海，新长征福利院的修建为市区其他养老院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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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有益经验。

2、项目得到社会认可，对区域社会民生的改善作用

明显

新长征福利院作为长征镇唯一政府建设使用的福利

机构，自 1998 年建成使用至今，年久失修，已不适应早

年颁布的上海市《养老设施建筑设计标准》。此次大修得

到养老院老人及其家属高度认可，对于长征镇镇政府社

会福利事业的改进，完善镇域内社会事业发展布局有着

重大的社会意义。

项目主要问题

与建议

主要问题：

1、项目建设存在提前开工及延期竣工情况

根据区发改委批复，项目实施从 2012 年 4 月至 10

月，施工 6 个月，实际与建筑总包商上海常真建筑装潢

工程有限公司签订施工合同开工时间为 2012 年 6 月 30

日，竣工日期为 2012 年 11 月 14 日。而本项目的建筑工

程施工许可证发证日期为 2012 年 8 月 1日，存在尚未取

得工程施工许可证情况下开工建设的情况。同时，项目

竣工报告显示开工时间为 2012 年 8 月 2号，竣工时间为

2012 年 12 月 14 日，比区发改委批复完工日期推迟近 2

个月，比实际施工合同签订竣工日期推迟 1个月。

2、预算资金到位存在滞后情况

项目竣工报告显示 2012 年 12 月 14 日已竣工。据了

解，2012 年 12 月底院区正式投入使用，老人均已回迁。

但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实际下拨资金为 831.12 万

元（含少量利息），实际支付 801.10 元（含少量利息），

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经竣工验收及审价后实际全部

竣工应付款为 1043.12 万元，实际支付 1042.96 万元。

资金支付的推延，主要系消防验收未能按时完成导致工

程结算的滞后，整体项目结算的推迟也影响镇财政的年

度资金预算。

3、项目的管理制度有待完善，执行力有待提高

建设单位和代建单位上海天恒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

限公司未对项目形成一套系统的管理制度。

作为政府性资金投资项目，应该请具有资质的造价

咨询单位编制施工图预算，而本项目工程施工仅以建筑

承包商的中标价作为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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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中途各项工程的变更均无投资控制监理方的技

术核定单和有关签证资料。施工单位的付款申请审核表

仅有相关单位或部门的签章，没有附件具体合同、报表、

投控签证报告等佐证资料。

《上海新长征福利院大修工程全过程投资控制合

同》、《上海新长征福利院大修工程招商代理合同》等合

同以及《关于上海新长征福利院工程结算审价报告》等

重要的结论性验收资料上均未列示验收日期或审定日

期。施工阶段造价控制工作总结报告也与其他资料所列

内容相悖。工程结束，代建公司未能将有关资料整理一

份完整的移交清单，办理与委托建设单位规范的移交手

续。

改进建议：

1、加强项目制度建设和执行力度

建议长征镇对基建类项目拟定一套系统的管理制

度。在以后项目中，无论建设单位还是代建单位都应严

格按照相关管理制度执行。

建设单位在项目立项和计划阶段做好充分调研，综

合考虑工程项目性质，按照法定程序完成项目前期的流

程工作，保证项目及时开工。项目施工过程中，定期与

代建单位进行沟通，及时掌握项目建设情况，严格控制

工期，确保项目按期完成。

代建单位应协助建设单位就代建项目可行性研究、

立项、监理、施工、验收等全过程进行管理，并按照建

设项目工期和设计要求完成建设任务，切实落实工程管

理和监督职能。在项目竣工后，及时整理有关资料，罗

列明细清单，以规范的手续逐次移交给建设单位作为项

目建设管理档案。

2、提高资源使用效率

大修后的新长征福利院可用床位 176 张，实际使用

168 张铺位，尚未全部使用。建议长征镇和福利院提高有

限资源的使用效率，更好满足本镇居民的养老需求。

评价小组成员 鞠良、周圣超 组 长 谢强玉

日 期 2015 年 4 月 24 日 评价单位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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